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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揚事項
❖社團法人高雄律師公會 113 年度律師在職進修點數達 40點以上名單 ( 含培訓班點數 ))

序號 姓名 點數 序號 姓名 點數 序號 姓名 點數

1 陳慧錚 159 33 劉硯田 84.5 65 潘欣愉 68.5

2 邢振武 132 34 方勝新 84 66 蔡明樹 68.5

3 戴偉哲 126 35 王心甫 84 67 李育萱 67

4 矯恆毅 126 36 吳幸怡 84 68 蔡文玲 67

5 林怡廷 124.5 37 邱怡瑄 84 69 鄭楓丹 67

6 邱芬凌 116 38 張翊宸 84 70 廖珮涵 66

7 張瑋珊 111 39 羅楊潔 84 71 林玠均 65.5

8 曾怡箏 108 40 林易玫 78 72 林雪娟 64

9 宋立文 105 41 郭清寶 78 73 侯信逸 64

10 洪翊菁 103.5 42 陳雅娟 78 74 黃淑芬 64

11 蘇伯維 103 43 吳軒宇 75 75 吳金源 63

12 楊靖儀 102 44 李玉雯 75 76 洪濬詠 63

13 林姿伶 101.5 45 許惠婷 75 77 郭大維 63

14 吳秋麗 99 46 許琬婷 75 78 王宏鑫 62.5

15 吳珮瑜 99 47 黃俊凱 75 79 張文雪 60

16 張桐嘉 99 48 李淑妃 74.5 80 吳致頤 58

17 陳韋利 99 49 駱憶慈 73.5 81 劉思龍 58

18 曾浩銓 99 50 林妤楨 73 82 劉家延 58

19 李爭春 98.5 51 邱麗妃 73 83 黃崑雄 57

20 陳瑛瑋 96 52 羅文廷 73 84 朱芳儀 56

21 蘇琬婷 96 53 吳文淑 72 85 林郁芩 54

22 吳妮靜 93 54 周南宏 72 86 黃大中 54

23 林昱宏 93 55 范仲良 72 87 簡千芝 54

24 施秉慧 93 56 張弘康 72 88 宋克芳 53.5

25 葉永宏 90.5 57 陳怡融 72 89 鄒耀德 52.5

26 陳韋樵 90 58 程耀樑 72 90 趙禹賢 52.5

27 黃振羽 90 59 黃笠豪 72 91 陳正佑 52

28 邱明政 87 60 蔡良靜 72 92 林夙慧 51

29 黃羽駿 87 61 謝閔華 72 93 林湘絢 51

30 顏家鴻 87 62 蘇端雅 72 94 張瑋漢 51

31 李俊賢 85.5 63 莊雯琇 71.5 95 戴慕蘭 51

32 顏婌烊 85.5 64 孫敬崴 70 96 羅仁志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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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5 日法務部法檢

字第 11400524540 號函

主旨：貴會函詢會員退出所屬地方律師公會，

未一併退出其為特別會員之其他地方

律師公會，依律師法應如何處理乙案，

復如說明二、三，請查照。

說明：

一、 復 全 國 律 師 聯 合 會 114 年 3 月 7 日

(114) 律 聯 字 第 114127 號 函 轉 貴 會

114 年 2 月 25 日 (114) 新律字第 034

號函。

二、律師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 :「擇定前

項所屬地方律師公會外，律師亦得申請

加入其他地方律師公會為其特別會員。

（下略）」是以，律師於擇一地方律師

公會為其所屬公會之一般會員後，始得

申請加入其他地方律師公會為特別會

員。

三、所詢律師因已無所屬地方律師公會之一

般會員資格，則不符合成為其他地方律

師公會特別會員之資格。

中華民國 114 年 3 月 27 日臺灣臺北地

方法院北院信文澄字第 1141300456

號函

主旨：本院不再受理庭審後律師申請接見被

告乙事，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請查

照。

說明：

一、本院因強制處分案件新收人犯眾多，律

師接見室空間有限，且法警戒護人力不

足。近來庭審結束後，律師臨時申請接

見被告的情形頻繁發生，已影響法警勤

務調度與戒護安排。

二、為確保審判業務順利進行，並兼顧法警

勤務負荷，本院自即日起不再受理庭審

後律師接見被告之申請，請律師自行前

往監所辦理接見事宜。

三、敬請貴會轉知所屬會員，俾利配合辦理，

並妥善規劃接見安排。

機關來文

序號 姓名 點數 序號 姓名 點數 序號 姓名 點數

97 蘇辰雨 51 105 張釗銘 47.5 113 陳昭琦 42

98 李承書 50.5 106 張淼森 47 114 陳富邦 42

99 吳佩珊 49 107 葉孝慈 47 115 陳麗珍 42

100 黃有衡 49 108 呂宜蓁 46 116 蔡詠晴 42

101 李紀穎 48 109 巫郁慧 45 117 洪天慶 41.5

102 陳富勇 48 110 吳昀宸 42 118 陳亮妤 40.5

103 黃頌善 48 111 張宇蟬 42 119 蔡佳燁 40.5

104 葛孟靈 48 112 陳威廷 42 120 蔣佳吟 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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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8 日台灣高等法

院院高文正字第 1141300475 號函

主旨：為本院試辦電子化審理作業，敬請貴

會協助宣導會員線上遞狀事宜，請查

照。

說明：

一、本院試辦電子化審理作業，擬透過訴訟

文書電子化，在審理程序中實現最大程

度無紙化，以落實節能減碳，達成即時

文書收受，提高訴訟效率之目標。

二、本院指定刑事庭簡股進行試辦，以有辯

護人之案件為試辦案件，試辦案件將寄

送附件「線上遞狀說明事項」，請協助

宣導貴會會員接獲通知時，配合以司

法院電子檔案上傳平台傳送訴訟文書到

院。

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8 日台灣高等法

院院高文正字第 1141300474 號函

主旨 : 為本院推動民事事件爭點整理等事項表

格化呈現及電子化審理作業，敬請貴會

協助向會員宣導說明所示爭點整理狀之

記載方式及試辦線上遞狀事宜，請查

照。

說明：

一、為使民事事件之審理程序有效整理爭點，

進而達到裁判書簡化的目的，擬統一規

範爭點整理等書狀之記載方式，如本院

網站上附件 1、2 之表格。

（一）附件 1 表格請以簡明文字記載，以字

體大小 12 字元，各欄位（除聲明欄

外）以 150 字為限，如有聲請法院調

查證據者，另依附件 2 表格記載，待

證事實欄以同上字元、50 字為限。

（二）附件 1、2 表格電子檔下載路徑如下：

臺灣高等法院 - 便民服務 - 書狀範例 -

本 院 書 狀 範 例（https://tph.judicial.

gov . tw/ tw/cp-11612-2635014-

4d787-051.html）（原告、被告）、

（https://tph.judicial.gov.tw/tw/cp-

11612-2635013-89fb7-051.html）（上

訴人、被上訴人）。

二、本院試辦電子化審理作業，擬透過訴訟

文書電子化，在審理程序中實現最大程

度無紙化，以落實節能減碳，達成即時

文書收受，提高訴訟效率之目標。方式

如下：

（一）本院指定民事庭順股以有律師為代理

人之事件進行試辦，試辦之事件將寄

送附件「線上遞狀說明事項」。

（二）貴會會員接獲通知時，請配合以司法

院電子檔案上傳平台傳送訴訟文書到

院。

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9 日台灣高等檢

察署檢紀字第 11404000470 號函

主旨：本署處分書就聲請再議狀上不生合法

陳明效力之送達代收人將不予註記，

處分書或公函逕向聲請人本人送達，

詳如說明二、三，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署及臺灣高等檢察署智慧財產檢察

分署 113 年度年終暨檢察官會議決議事

項辦理。

二、前開會議決議：「聲請再議狀記載有『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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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代收人』，但聲請人並不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 55 條第 1 項後段規定『如在法院

所在地無住所、居所或事務所』之要件，

或雖符合此要件，但指定的送達代收人

送達處所非在本署所在地者，在書類中

不予註記送達代收人。」

三、為避免處分書記載與送達對象有不一致

之情形，書記官文書送達作業，一併調

整如主旨後段（就合法陳明之送達代收

人，相關司法文書則向該送達代收人送

達）。

四、隨函檢附法務部 113 年 2 月 6 日法檢字

第 11304504070 號函及附件法律問題提

案（附法務部填註意見）各 1 件。

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16 日經濟部商業

發展署商策字第 11401403090 號函

主旨：有關公司法第 177 條第 3 項委託書應

於股東會開會 5 日前送達公司之期日

計算，敬請協助轉知所屬參辦，請查

照。

說明：

一、按公司法為民法之特別法，公司法未規

定者，自應適用民法之規定，爰本部

112 年 1 月 9 日經商字第 11200502300

號函釋：「... 期間之計算，公司法未

特別規定者，依民法期日及期間規定辦

理。」

二、次按公司法第 177 條第 3 項規定 :「一

股東以出具一委託書，並以委託一人

為限，應於股東會開會 5 日前送達公

司 ...。」 該規定立法目的係為便利公

司之作業，是以，股東於開會當日報到

時始提出委託書於公司，公司如拒絕受

理於法尚非無據（本部 82 年 6 月 22 日

商 214389 號參照）。

三、查司法實務上，最高法院 107 年度台上

字第 1706 號民事判決略以：「公司法

第 177 條第 3 項規定之立法目的，在於

便利公司之股務作業，並含有糾正過去

公司召集股東會收買委託書之弊，防止

大股東操縱股東會之旨趣，乃規定股東

委託代理人出席股東會時，應於開會 5

日前將委託書送達公司。上開規定並無

必須強制實現及其違反之法律效果，非

屬強制規定，且自上開立法旨趣觀察，

亦非屬僅具教示意義之訓示規定。則以

該規定有便利公司作業之目的出發，將

股東未於開會 5 日前送達委託書之情

形，讓諸公司決定是否排除（優先）

上開規定而適用，而屬隱藏性任意規

定 ...」。

四、準此，有關公司法第 177 條第 3 項委託

書應於股東會開會 5 日「前」送達公司

之規定，參考民法第 120 條第 2 項、第

121 條第 1 項及第 122 條規定，股東會

開會之日期（始日）不算入，以其前一

日為起算日，逆算至 5 日期間末日午前

零時為期間之終止，爰股東至遲應於該

期間末日午前零時前將委託書送達公司。

倘第 5 日為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應

再逆算前一日為期間之末日，以便利公

司至少 5 日之股務作業時間。倘股東未

依限將委託書送達公司者，公司可自行

決定是否收受該委託書。 

五、為使非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之股務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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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依循，並兼顧股東委託他人出席股

東會之權利，依前開公司法及民法相關

規定，建議公司仍宣於股東會開會通知

單上明確載明股東最遲應將委託書送達

公司之日期，俾減少期間末日如遇假日、

公司究否應收受委託書之爭議。至公開

發行股票之公司，倘證券主管機關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另有規定者，應依其規

定辦理。倘具體個案如有爭議，仍應循

司法途徑解決。

六、本案釋明內容另置於本署商工行政法規

系統，供外界參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2 日 臺 灣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雄分院嬌文字第

1140500101 號函

主旨：為提供律師更便捷的報到服務，請貴

會廣為宣導所屬律師使用「律師數位

QRCode」，以利推動法院電子集中

報到新制，請查照轉知。

說明：

一、為提供快速、便捷與現代化的服務，減

少於法院報到處等候時間，並簡化法院

行政作業流程，本院積極推行當事人電

子集中報到新制。目前紙本人工報到方

式，已陸續改為以法院通知書、傳票二

維條碼或身分證條碼，至自動報到機進

行掃瞄報到。

二、因應律師案件量及每日開庭件數較多，

為新制主要使用對象，為提供律師更便

捷之電子自動報到服務，司法院全球資

訊網律師單一登入系統首頁已新增「數

位 QR Code」選單，律師於系統維護

並儲存證號後，即可產生法院當事人自

動報到機之「律師數位 QR Code」，

可直接以手機顯示或列印紙本，以完成

自動報到。

三、律師數位 QR Code 提供一次完成多個

庭期報到的功能，與身分證條碼設計相

同，無須綁定特定案件。律師經由律師

數位 QR Code 報到，即可於同一上午

或下午多個庭期一次完成報到，增進便

利性、加速報到流程，並提升行政效能。

四、檢附簡易操作說明 1 件，請貴會協助宣

導鼓勵所屬律師多加利用，以共同推動

數位化服務。

中華民國 114 年 5 月 15 日財團法人犯

罪被害人保護協會臺灣高雄分會雄護保

業字第 11415001680 號函

主旨：為全面提升犯罪被害人的柔性司法保

護，自 112 年 1 月 10 日由總統公布實

施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納入重大

傷病之犯罪被害人，並由法務部公辦

民營之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主動提供因故意犯罪行為致死、酒駕

致死及社會矚目等案件的全程法律扶

助，惠請貴會函轉周知會員，如有符

合上述司法弱勢被害家庭，敬請轉介

以提供法律及全人之照護服務，請查

照。

說明：

一、旨揭相關規定見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

第 23 條：「因他人故意犯罪行為致死

亡者之家屬，與其他涉及重大公益或社

會矚目案件經保護機構指定之犯罪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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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其家屬，於偵查或審判中未選任律

師擔任代理人、告訴代理人或訴訟參與

代理人者，保護機構或分會應主動徵詢

其意願後，委請律師擔任之。」

二、犯罪被害為突發事件，易造成被害人及

其家屬的驚慌失措與焦慮不安，此時司

法弱勢的被害人除了積極的法律協助外，

更需犯保專業的陪伴，以串起司法與家

屬間的理解落差，並從一而終、全面、

長久陪伴家屬渡過歷審訴訟程序的煎熬。

三、犯保協會因應修法同步調整機構服務，

凡屬國民法官參與審理的案件（故意犯

罪行為致死、酒駕致死、重大傷病與重

傷被害人以及社會矚目案件等，於第一

時間取得家屬授權，免費提供義務律師

全程協助。

四、因意外所造成的傷害不可彌補，專業法

律協助為第一要務，然被害家庭的經濟

產生危機、嚴重受創的身心復原之路漫

長，在在需要網絡間各單位的及時轉介，

善用犯保協會的資源，確保被害人各項

權益保障。

婚喪喜慶

賀～會員林志雄律師公子於 114年 05月 10日 ( 六 ) 中午 12:30 假台南晶英酒店

(二樓大成明倫廳 )舉行結婚喜筵，本會致送蘭花盆栽，以表祝賀。

悼～會員楊雪貞律師父親 114 年 05月 23日壽終正寢，於 114 年 06月 02日假

高雄市第一殯儀館永懷堂舉行公祭，本會致送福利金及花籃，以表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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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照片

▲ 114 年 5 月 24 日本會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合辦 114 年度律師教育訓練課程，邀請劉潤謙醫師、胡聚名社工主任、林泓帆

律師主講「精神衛生法參審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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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5 月 24 日本會與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合辦 114 年度律師教育訓練課程，邀請劉潤謙醫師、胡聚名社工主任、林泓帆

律師主講「精神衛生法參審新制」。

▲

▲

114 年 5 月 17 日本會律師在職進修委員會，邀請陳昭華教授主

講「科技產業技術保護方式之抉擇與 營業秘密保護之探討」。

▲ 114 年 5 月 16 日本會與桃園律師公會簽署 M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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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5 月 9 日本會葉孝慈理事長探訪羽球社。

▲ 114 年 5 月 14 日本會葉

孝慈理事長探訪籃球社。

▲ 114 年 5 月 14 日本會葉

孝慈理事長探訪英文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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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4 年 5 月 2 日本會葉孝慈理事長參加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暨澎湖分會會長交接典禮。

▲ 114 年 5 月 7 日本會葉孝

慈理事長與李亭萱副理事

長探訪熱音社與吉他社。

▲ 14 年 5 月 12 日本會葉孝

慈理事長與吳任偉秘書長

探訪薩克斯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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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 年 5 月 3 日 本 會

律師在職進修委員會，邀

請吳文賓會計師主講「從

稅務角度對公司決策及財

務報表之影響 - 從公司組

織規劃及企業併購為出

發」。

▲ 114 年 4 月 28 日本會修復式正義委員會、法律推廣委員會合辦讀書會，由吳珮瑜律師第 3 次導讀「童年的傷情緒都知道」及蔡沂真社

工師督導分享「仙姑來修復」系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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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 年 4 月 26 日本會律師在

職進修委員會，邀請李芳文會計

師主講「會計師實務上整帳經驗

之分享」。

▲ ▲ 114 年 4 月 24 日本會與中華

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南區分事

務所合辦「AI 科技與金融詐騙風

險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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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 年 4 月 19 日本會與財團

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高雄分會合

辦 114 年度律師教育訓練課程，

由新北市警局中和分局家防官李

修度主講「跟踨騷擾防制實務與

案例分享」。

▲ 114 年 4 月 12 日本會舉辦「溪頭鳳凰山」登山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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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4 年 3 月 15 日本會婦女及

青少年事務委員會、人權委員會、

律師在職進修委員會，於 114 年

3 月 15 日上午舉辦 114 年度律師

在職進修研討會，邀請廖錦惠家

調官主講「孩說不出口的話，誰

看見了？ - 以酌 / 改定親權和會

面交往方式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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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律師公會第 16 屆第１任、第２任 

理事長交接典禮
李亭萱律師整理     

 高雄律師公會於 114 年 3 月 21 日下午

5 時，假高雄萬豪酒店 10 樓皇喜 B 廳，舉

辦第 16 屆第 1 任、第 2 任理事長交接典禮，

司法、行政機關首長及各律師公會、香港律

師公會、友會代表等貴賓均與會表達祝賀之

意。

高雄市社會局蔡宛芬局長親臨會場頒發

高雄律師公會第 16 屆第 2 任理事長當選證

書，其於致詞中表示本會會員除協助家防中

心提供免費法律諮詢，給予受暴的被害人於

法律上支持以外，也有參加霸凌調查小組，

給予許多助力，其代表社會局向本會會員致

上感謝之意。

蔡局長致頒當選證書後，由本會常務監

事劉思龍律師進行印信交接，其上台致詞時

表示審、檢、辯、學均係社會中流砥柱，為

定紛息爭的重要角色，高雄律師公會作為全

台灣最重要的律師公會之一，會盡到律師法

所賦予的責任，律師是以保障人權、實現社

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對於為協助

詐團辯護，卻變成詐團一員之律師，高雄律

師公會將依律師法處理，另外關於受到懲戒

剝奪司法官職位，而想轉任律師者，高雄律

師公會一定會嚴格把關。劉常務監事並提到

在各行各業，仍然需要法律人的堅持，律師

公會也扮演非常重要的公益、服務的角色，

誠如方才蔡局長所述，在各個方面，包括職

▲本會第 16 屆第 1 任、第 2 任理事長交接典禮，由常務監事劉思

龍律師擔任監交人，謝國允理事長（左）將印信交給新任葉孝慈

理事長（右）。

▲高雄市社會局蔡宛芬局長頒發高雄律師公會第 16 屆第 2 任理事

長當選證書。



1818 高雄律師會訊第 16 屆第 114 - 04~06 月

本
季
動
態

場霸凌、校園霸凌等案件，全需要律師擔任

專業外聘委員，協助社會各個層面，想辦法

了解真相、適用法律、解決紛爭，讓社會生

活回復一個平靜的狀態，其提醒所有律師要

善盡律師法、憲法賦予律師訴訟權中之辯護

權，同時不能將律師倫理規範當作笑話，並

呼籲院、檢，要讓律師有更為寬廣的辯護空

間，法院不要將程序正義、無罪推定，當作

笑話，檢方也不要將偵查不公開當作笑話，

學界也一樣要追求真相、追求真理，其以作

為一個有尊嚴、有戰鬥力的法律人，與大家

共勉，讓台灣社會所有的人，都可以追求有

人性尊嚴，以及最正常也最基本的生活常

態！

卸任之謝國允理事長上台致詞表示，高

雄律師公會第 16 屆的理監事團隊，從 2023

年的 9 月就任以來已滿 1 年半，在這當中團

隊共同經歷了難過與開心的時刻，最重要的

是，團隊並不孤單，而擁有全台灣各地的律

師公會，還有全國律師聯合會，給予的溫暖

與支持。2024 年的春天，高雄律師公會會員

於台中執行業務時遭到的不幸，中部地區的

地方律師公會，包含台中、彰化、南投等律

師公會前後任理事長，不僅親自開車到高鐵

站接待，甚至還陪伴到警察局協助家屬，也

陪著一起為罹難的會員致上最高的慰問跟敬

意，這些點點滴滴，高雄律師公會第 16 屆

理事監事會都深受感動，這一份來自於中央

與地方友好律師公會給予的溫暖，相信是未

來持續讓律師公會合作的重要養分。2024 年

秋天，高雄律師公會接下了在疫情之後闊別

已久的全國律師聯誼會，距離高雄律師公會

上一次舉辦全國律師聯誼會正好滿 10 年，

非常感謝高雄市政府陳其邁市長領導的高雄

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與各局處給予活動的最大

支持與補助，高雄律師公會不負重任完成這

項任務，但是大家沒有看到的其實還有背後

默默地支持的力量，包含全國律師聯合會第

二屆大理事長、監事會召集人、大秘書長、

全體理監事的高度支持，給予高雄律師公會

全額挹注經費，各地方律師公會也獎勵會員

參加，才能讓這場活動順利地圓滿完成，這

是中央與地方共同合作所創下的絕佳合作經

驗，高雄律師公會第 16 屆理監事會對於承

辦這場活動的過程當中，全國律師聯合會以

及各地方律師公會給予的支持與協助表達最

深的感謝。2024 年冬季在高雄律師公會與台

北律師公會的共同提議之下，攜手台中律師

▲劉思龍常務監事上台致詞。

▲謝國允前理事長上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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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會與桃園律師公會，共同推舉高雄律師公

會推薦的李玲玲律師參選第三屆全律會大理

事長、台北律師公會推薦的蔡順雄律師參選

副理事長、台中律師公會推薦的吳梓生律師

參選副理事長、桃園律師公會推薦的徐建弘

律師參選監事會召集人，並經由各律師公會

延攬人才進入全國律師聯合會，為全國律師

服務，開啟了律師界共同合作把服務從地方

擴展到中央的新局，高雄律師公會第 16 屆

理監事會對於來自於台北律師公會以及各地

方律師公會誠摯合作深表感謝。這次理事長

交接，對於高雄律師公會來講，有著三項特

別的意義。第一個重要意義是，這一次理事

會團隊選舉出了第一次女性正副理事長，是

高雄律師公會史上正副理事長都由女性律師

擔任！第二個重要意義是，這一次理事會團

隊也選出了第 4 位的女性理事長，這第 4 位

女性理事長，包括了現任的全國律師聯合會

大理事長李玲玲律師，高雄律師公會中氣場

最強大的施秉慧理事長，以及一直是高雄律

師公會跟高雄地方法院最佳溝通橋樑的林夙

慧理事長。第三個重要意義是，這一次理事

會同時也選出，第三位不到 50 歲充滿朝氣

的理事長，這三位不到 50 歲的理事長，還

包括了現任全國律師聯合會大理事長李玲玲

理事長、在中央與地方一直不斷協助公會的

周元培理事長，萬分感謝大家不遠千里到高

雄來見證這歷史性的交接時刻，也一起來為

新任的理事長帶來最大的支持，相信在新任

理事長葉孝慈律師的帶領之下，高雄律師公

會一定能夠繼續超越高雄律師公會，並為高

雄以及全台灣的律師做出更多的貢獻！

新任之葉孝慈理事長上台致詞表示，今

日這場交接典禮，對高雄律師公會意義非常

重大，謝理事長已將過去這一年半發生所有

重大的事情，無論是難過的，開心的都與大

家分享，其從謝國允理事長擔任秘書長起，

即擔任高雄律師公會副祕書長職務，從謝理

事長身上學到許多細節及專業性，也為其服

務公會奠定了一身基本專業技能，用來貢獻

給公會。在謝理事長的任內，其有幸擔任副

理事長乙職，參與公會重要事務討論、律師

節活動籌備、協助仲裁週等能為公會服務，

真是感到相當榮幸！其相當感謝郭清寶理事

長上任後，願意大膽任用青年律師擔任高雄

律師公會最重要的委員會之一律師在職進修

委員會，讓其與濬詠理事有機會攜手為高雄

律師公會在職進修開創嶄新的風格 - 優質且

高量能的課程，其也感謝蘇俊誠理事長、林

夙慧理事長、黃奉彬理事長的帶領下，讓其

繼續為高雄律師公會服務，高雄律師公會領

先完成了全律會 8 大專業學程的帶狀課程，

其非常感謝前理事長們的提攜。葉理事長也

表示高雄律師公會能交出漂亮成績，都因為

高律的顧問、前任理事長們奠定了良好基

礎，而其承蒙理監事會的支持接任高律第 16

屆第 2 任理事長，特別要感謝理監事會的肯

定與支持。

▲葉孝慈理事長上台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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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孝慈理事長接著提到，其核心理念就

是理監事會是一個團隊，共同協作不負會員

的託付，感謝貼心搭檔李亭萱副理事長 - 優

化高律會訊的最重要推手，還有知名度最高

的能文能歌的吳任偉秘書長，麗妃主任、仁

達主任、新任孫嘉男常務理事及所有理監事

們一起繼續推動會務，維護高雄律師公會

會員的權益。葉理事長並提到高律團隊能

夠將活動辦好，功不可沒就是副秘書長們及

各委員會召集人，因為有他們的付出及努力

奉獻，才能使龐大公會會務推動順利，在未

來一年半任期內，將會繼續承接前任理事長

的執行目標，並與院方、檢方、全律會及各

地方公會維持有良好的溝通、互動及協調，

著重擴大會員特約福利、打擊假律師維護律

師執業環境、透過社會服務提升律師公益形

象、加強公會社團活動的推廣、公會會務傳

承，以及青年律師、新進律師的人才發掘及

經驗傳承，讓高律未來有源源不絕的人才，

其非常感恩，也非常期待與強大優秀的理監

事團隊共同努力守護全體會員的權益，秉持

前理事長們的模範，延續高律熱情活力、團

結信實的精神，並開創新局！

全律會大理事長李玲玲律師上台致詞

表示，第一件事，針對今天總統府公布大法

官提名中獨漏律師的事情，全律會將會表達

意見。第二件事，去年最高檢與全律會在台

北舉辦一場「偵查中辯護權之定位與範圍」

研討會，今年接著會移師到中南部舉辦，期

盼能使律師與檢察官交流對話，釐清偵查中

辯護權的範圍、促成共識，請大家踴躍參加

不要錯過，其接著提到高雄律師公會從民國

38 年成立到現在以來，每一屆每一任都有很

不一樣的前進，例如國允理事長，在其任內

帶領團隊前往日本與第一東京辯護士進行交

流，其任內也以演唱會、騎乘哈雷重機等方

式，舉辦了全國律師聯誼會，讓律師道長品

嘗到道地的內門總舖師之手藝，辦得有聲有

色！國允理事長有規劃能力，有執行力，也

將團隊年輕化，擴展高律公會的人才庫。另

外國允理事長任內舉辦之年終晚會也相當有

特色，也讓會員可以品嘗到天使雞排、春蘭

刈包等小吃美食，在有限經費中將活動辦得

這麼好，可見國允理事長在每個環節，都是

很細心的規劃，期待國允理事長將來轉任全

律會法治教育委員會主委後，繼續發揮專業

長才推廣法治教育。李玲玲大理事長表示，

孝慈理事長擔任高律在職進修召集人期間，

與洪濬詠律師一起將很多講師請到高雄授

課，高律後來也推出很多法律專業的帶狀課

程，在孝慈理事長身上，可以看到其細心、

用心、耐心的特質，其最後祝福孝慈理事長

帶領高律有更好的發揮！

本會交接典禮於各方與會貴賓致上祝

福、共同合影，以及致贈紀念品中，圓滿完

成。▲全律會大理事長李玲玲律師上台致詞。


